
中共三江学院委员会文件
校党组字〔2010〕3号


 关于完善学生党建工作的意见
各院（系）党总支、学生公寓党总支、党委组织部、党委宣传部、党委学生工作部：
为了更好地做好学生党建工作，在认真总结近两年学生党建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充分调研，现对完善我校学生党建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每学年对学生党员先进性考核及学生党建工作，第一学期实行讲评制，第二学期及全学年实行 “学工系统党员大会”制，讲评学年党建工作、交流党建工作经验、表扬先进基层组织、表彰优秀共产党员。

二、扎实规范地开展多种形式切实管用的学生党建活动是院（系）党组织的重要责任。从2010年开始，新党员入党宣誓和经常性党务活动由院（系）党总支和学生党支部结合本院（系）实际组织进行。要注意发挥共产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在院（系）学生工作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学会用优良的党风去引领学风和班风。学生党支部组织活动要报主持学生工作的党总支负责人，全院（系）学生党员大型活动要报院（系）党总支书记。

三、本班党员要参加本班“推荐优秀共青团员入党”的活动，团员推优要严格按照三江学院《关于推荐优秀团员做党的发展对象工作的暂行规定》执行。重申各院（系）主持学生工作的党总支副书记（或书记）是该院（系）学生党建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全校统一实行第一责任人签字，总支书记审查盖章的办法。

四、各总支要重视入党公示，办好院（系）入党公示橱窗。要组织好群众座谈会，认真倾听群众意见，坚决克服入党公示和群众座谈会问题上存在的形式主义。

五、发展、转正、考核等材料到组织部门送取，可以是党总支，也可以是党支部。但重要的意见和建议，要先向院（系）学生党建第一责任人汇报，再由院（系）学生党建第一责任人与组织部门进行研究解决。

六、对各院（系）参加全校性的党建活动，实行严格的考勤制。学生由党务活动督察组直接考勤，老师实行签到考勤制，党总支领导无故缺席一次双倍于普通老师扣分。

七、填写各类党表，培养人、介绍人、团支部、党支部等的意见要具体，团委、党总支的意见要明确。群众意见每位均应有同意发展或不同意发展的明确意见。党员发展无论哪一个方面的考察均不能少于两个学期。党员考核结论既是共产党员先进性评定，又是预备党员转正的依据。

八、要按照校党字〔2008〕4号文件的要求搞好学生党员的档案管理工作。进一步明确专职辅导员是所辖学生党员档案的管理者和全权责任人。学生党员转出、转入要留有凭证。专职辅导员职务变更时，要进行严格的档案交接手续。

九、新学期学生公寓的党建工作按新的组织系统进行。基本程序是院（系）学生党支部将材料交于学生所在楼的公寓党支部→公寓党支部在宿舍管理员将学生在公寓的表现如实填写签字后研究签署公寓党支部的意见→公寓党支部签署意见后送交公寓党总支→学生公寓党总支研究签署意见并盖章后通知院（系）总支或支部领取。

十、学生公寓党总支书记是学生公寓党的建设的总负责和第一责任人，各公寓党支部书记是所属楼宇党的建设的直接责任人。学生公寓党组织除按规定完成第八条的工作外，要把主要精力用于学生公寓党的建设，要把公寓党建与楼层长等学生骨干的选用密切结合。注重发挥共产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在公寓文明建设中的先锋模范作用，让公寓党的建设引领和促进“五进”全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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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〇年三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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